
屋漏偏逢连夜雨

公司遭索1400万

科芳公司 （化名） 是一家颇具

实力的企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近年来企业经营遭遇困境， 甚至出

现了亏损的情况。

为了基于市场情况及时应对，

公司决定对内部架构进行调整， 这

导致不少部门遭到裁撤， 很多人员

也面临岗位的变动， 不少人经协商

提前和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正当科芳公司基本完成内部调

整， 却收到了劳动仲裁的应诉通

知。

原来， 是被公司解雇的原首席

技术官 （CTO） 周先生提起了劳

动仲裁。

周先生原本在公司内部负责技

术开发， 因为公司组织架构调整，

其所在部门被撤销。 公司向他提出

了岗位调整的方案， 但几番协商始

终未能达成一致。

最终， 科芳公司依据《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条， 以“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为由， 与周先生解除

了劳动合同， 并支付了相应的经济

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然而， 周先生还是提起了劳动

仲裁， 主张科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索要赔偿金、 拖欠的工资以

及年终奖金共计约 1400 万元。 为

此， 科芳公司找到我寻求帮助。

初步了解情况

梳理应对方案

通过公司方面的介绍， 这是一

起十分常见的因为解除劳动合同而

引发的纠纷。

但是， 因为本案中的劳动者属

于公司高管， 本身年薪不菲， 并且

享有股权激励， 导致案件的标的高

达 1400 万元。

而且对公司方面稍显不利的

是， 由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等构成的劳动法律体系， 本身在立

法时就对劳动者稍有倾斜， 对于用

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设置了

严格的条件， 其中既包括实体条

件， 也包括程序条件。 用人单位稍

有不慎， 就可能被判定为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进而需要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经过初步梳理， 我认为本案的

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是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

性。

科芳公司与周先生解除劳动合

同， 是否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条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的情形？

其次是工资的构成。

申请人主张的“拖欠工资”，

实际并非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

而是股票期权激励款， 这是否属于

劳动报酬的范畴， 是否应受劳动仲

裁管辖？

最后是年终奖金的支付问题，

即科芳公司是否必须支付申请人年

终奖金？

紧扣关键问题

论证解雇合法

由于科芳公司是基于 《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条与周先生解除劳动

合同的。 该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其中包括“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因此， 要论证解除行为的合法

性， 首先就必须紧扣“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这一关键问题。

我们着重论证了科芳公司因经营

亏损而进行组织架构调整， 撤销部

门， 属于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为此， 我们指导科芳公司从内部

挖掘相关证据， 最终提供了财务会计

报表、 执行董事决定、 组织架构调整

通知等， 以证明部门撤销系基于客观

情况， 并非针对申请人个人， 而是整

体性的调整， 不存在“恶意调岗”。

其次是强调协商过程。

我们强调， 科芳公司在解除劳动

合同前， 已与申请人周先生进行了充

分的协商， 提出了合理的岗位调整方

案， 但未能达成一致， 解除过程符合

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

再次是明确股票期权的性质。

我们指出， 本案中， 周先生是为

了规避期权协议主体相对性与管辖条

款、 减少仲裁及诉讼费用的支出， 故

意混淆了期权激励款与工资的概念，

在劳动仲裁立案时， 故意以拖欠工资

为名主张实为期权激励的款项， 以取

得劳动仲裁的立案受理。

面对周先生高达千万元的期权激

励主张， 我们明确指出： 周先生主张

的“拖欠工资” 实为股票期权对应的

款项。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员工激励方

式， 期权激励利益， 并未确保可以得

到确定的收益金额， 与一般劳动法意

义上工资、 奖金等劳动报酬明显存在

一定区别， 不能认定为属于劳动报

酬， 因此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

应当不予处理。

最后， 是突出公司经营状况与绩

效考核情况。

我们提交了相关的劳动合同、 员

工手册、 绩效奖金确认书等书面文

件， 证明周先生主张的年终奖属于公

司自主决定发放范畴， 并非必须发

放。

同时， 我们强调科芳公司在当前

年度出现了严重亏损， 不具备发放年

终奖的经济基础， 且周先生离职前所

在部门承接的重点项目未能按质按量

交付， 难以达到发放年终奖必须具备

的“个人表现” 与“绩效评估” 的要

求。

劳动仲裁裁决

公司无须赔偿

劳动仲裁经过审理， 对本案作出

了仲裁裁决。

首先确认了科芳公司与周先生解

除劳动合同合法。

仲裁认为， 科芳公司因经营亏损

进行组织架构调整， 撤销申请人所在

部门， 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且公司已与申请人协商调岗未

果， 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无需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

其次是确认了股票期权不属于仲

裁范围。

仲裁认为， 周先生主张的“拖欠

工资” 实为股票期权， 不属于劳动仲

裁处理范围。

最后是确认科芳公司无须支付年

终奖金。

仲裁认为， 科芳公司因经营亏

损， 且周先生所在部门业绩不佳， 公

司决定不发放年终奖金并无不当， 无

须向周先生支付年终奖。

这就意味着， 周先生的全部诉求

都没有获得劳动仲裁的支持。

公司由于种种原因遭遇困境陷入亏损， 不得不对内部架构进

行调整。

然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原首席技术官（CTO）不满公司

的做法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拖欠的工资以及年

终奖金共计约 1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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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遭解雇

提起劳动仲裁
索要1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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